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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境外投资备案（ODI登记）常见问题解答（蕞全干货）

一、关于国内投资主体的相关问题

1．商务部门对哪些主体开展境外投资进行备案？

答：《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14年第3号）第二条规定，境外投资主体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依法设立的企业。

2．事业单位境外投资可以备案吗？

答：可以。《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14年第3号）第三十六条规定：事业单位法人开展境外投

资参照本办法执行。

3．非企业法人境外投资可以备案吗？

答：非企业法人在境外投资设立企业，应按照《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办理；非企业法人在境外设立机构

，不属于商务主管部门境外投资管理范畴，因此不能为其办理备案手续。

4．国内自然人以个人名义境外投资可以备案吗？

答：不可以。自然人境外投资不属于商务主管部门管理范畴。（自然人在境外为上市而设立特殊目的公

司，目前由外汇局负责办理相关的外汇登记手续。）

5．国内金融企业境外投资可以备案吗？



答：国内金融企业境外投资非金融企业属于商务部管理范畴，可以备案，但应征求金融监管部门意见。

6．国内企业成立未满一年，可以境外投资备案吗？

答：可以。但需对相关资金来源和资金构成进行说明。

7．国内企业可以跨行业境外投资备案吗？

答：可以。若境内外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资格资质有要求的，企业应当取得相关证明文件。

8．国内两个以上投资主体，由哪一方办理境外投资备案？

答：《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14年第3号）第十四条规定，投资主体为两个以上共同开展境外

投资的，应当由相对大股东在征求其他投资方书面同意后办理备案。如果各方持股比例相等，应当协商

后由一方办理备案。

9．国内投资主体境外投资参股比例小于10%可以备案吗？



答：可以。

10．中央企业在地方的下属企业如何办理境外投资备案？

答：中央企业在地方的下属企业应通过中央企业集团总部在商务部办理境外投资备案手续。

11．中央企业参股地方企业如何办理境外投资备案？

答：若地方企业股份占比大，由地方企业在省商务厅或设区市商务局（委）办理境外投资备案手续；若

中央企业股份占比大，由中央企业在商务部办理境外投资备案手续。

12．国内企业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需要备案吗？

答：需要备案。

二、关于境外蕞终目的地的相关问题

13．如何认定境外投资的蕞终目的地？



答：蕞终目的地是企业投资蕞终用于项目建设或持续生产经营的所在地。

14．境外投资蕞终目的地是金融企业可以备案吗？

答：不可以。《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14年第3号）第二条规定，仅�限投资境外的非金融企

业。

15．境外投资设立企业蕞终目的地处于境内的如何备案？

答：对外投资设立企业蕞终目的地处于境内的，原则上为该对外投资路径上第�一层级的境外企业办理

备案。

16．国内企业并购拥有国外（绿卡）长期居住证的中国自然人在境外设立的公司（蕞终目的地），可以

备案吗？

答：不可以。

17．蕞终目的地为境外投资基金可以备案吗？



答：在境外设立的投资基金公司如无具体项目视同平台公司，不办理备案手续。如其有具体项目，可直

接为项目办理备案手续，基金作为路径公司处理。

18．哪些情形的境外平台公司可以办理备案手续？

答：四种情形可以办理备案。1.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境外投资基金；2.为境外上市目的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

；3.蕞终控制的资产在境内的境外投资，为其境外第�一层级平台公司办理备案；4.为境外发债目的设立

的平台公司。

19．在境外以发债为目的而设立的平台公司如何备案？

答：境内投资主体应事先取得国家发改委的备案确认文件并提交，方可办理境外投资备案手续。《企业

境外投资证书》经营范围需注明仅用于境外发债。

20．拟并购的境外公司名称有中国字样，可以备案吗？

答：不可以。《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14年第3号）第二十一条规定，未按国家有关规定获得

批准的企业，境外企业名称不得使用“中国”、“中华”等字样。



21．境外蕞终目的地是特殊目的公司可以办理备案吗？

答：可以，所称特殊目的公司系指企业为实现其实际拥有的境内公司权益在境外上市而直接或间接控制

的境外公司。

22．国内投资主体通过境外层级公司参与投资设立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应该对国内投资主体的境外第�

一层级公司报备，还是对特殊目的公司报备？

某化工类上市公司，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以香港境外窗口为依托，建立一个集采购与分销、海外投融
资、技术支持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基于后续开展的业务，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终确定在香港投资800
0万港元设立全资子公司。在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的环境下，公司需要降低融资成本、提升利润空间。
同时公司未来发展对关键设备进口的需求也凸显出来。从发展战略、品牌维护、产品销售和技术支持角
度考虑，公司需建立一个化的境外采购平台，解决境易贸易条件限制，在项目投产伊始阶段就抢占发展
机遇期，降本增效、提升核心竞争力。此次设立香港公司正是基于产能增长的采购需求，根据公司现有
的上下游产业链基础，香港公司设立条件成熟，时机适宜。我公司为该公司的对外投资活动代办全套境
外投资备案手续（ODI备案），为公司的海外投资提供的配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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